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
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四川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对照四川肩负的发展和保护重大使命以及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有不足，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少数干部对四川省生态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动力不强，在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工作中，保护意识有所下降、目标要求有所放松。一些地方和部门落实法规政策、决策部署打折扣，工作推进统筹谋划不够，工作作风不够扎实。

	整改实施主体
	生态环境厅；涉及督察整改任务的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党委、政府

	整改目标
	全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进一步压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

	整改时限
	2025年12月，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
	1．各地、各部门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深入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履职能力。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具体事项的省直有关部门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纳入行业发展规划、部门工作计划等，工作中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制落实，适时开展进度评估和跟踪督办。充分发挥各级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构作用，统筹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3．高度重视群众信访办理工作，高效办理12345热线、领导信箱等渠道受理的生态环境信访件，持续跟踪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的信访举报问题。以群众理解不理解、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作为办理群众信访件的根本评判标准，既解决具体问题，又建立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4．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作为会前学法、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思想认识。
5．持续对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落实、重大资金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对市县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推动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各地、各部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员干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增强。各地、各部门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2．制定实施《美丽四川建设2025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明确省直各部门工作举措和年度目标，有序推进责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组织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各市（州）、县（市、区）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议事协调机构作用，谋划部署、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高效办理生态环境信访件，6051个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信访举报问题已办结5727个。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信访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信访群众满意度的十二条措施》等文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4．各地、各部门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纳入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内容，以党校主体班、重点专题班等为载体，系统开展培训学习，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思想认识。
5．组织实施自贡市、德阳市、内江市、资阳市沱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调查，关注沱江流域水资源利用、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组织实施6个市、县的11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持续关注资源环境相关决策与监管职能履行情况、资源环境相关资金项目管理绩效情况等，督促领导干部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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